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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普通专升本招生简章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工

作的通知》（鄂教高函[2021]8 号）精神，结合我校普通专升本招生

专业培养目标和要求，特制定本章程。

一、招生对象及条件

（一）招生对象

2021 年湖北高校普通全日制高职高专应届毕业生，报考时能如

期毕业（以下简称“普通考生”）。考生毕业院校为我省普通本科院

校、独立学院、高职高专院校以及举办普通全日制高职高专教育的成

人高等学校。

（二）报名条件

普通全日制高职高专应届毕业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

质，热爱祖国，遵纪守法；修完普通高职高专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

成绩良好，报考时能如期毕业；身体健康。

二、招生计划

我校 2021 年共有经济学等 13 个本科专业招收“普通考生”的专

升本，招生计划共 740 人，具体招生专业、各专业招生计划详见《湖

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普通专升本各专业招生计划》(附件 1)。

本招生简章公布的各专业招生计划数是计划招生人数。报名结束

之后、考试之前，我校根据报名情况适当调整有关专业招生计划数。

当某专业报考人数不足，招生计划出现空余，将空余计划调整至其他

专业使用，并报省教育厅备案。5 月 28 日将增减情况在学校教务部

官方网站（http://www.wlxy.hbnu.edu.cn/jwb/）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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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21 年 5 月 13 日 8:00—5 月 16 日 18:00。

2.报名平台：符合招生对象及报名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

湖北省高等学校普通专升本报名平台（以下简称“报名平台”，网址

为 http://zsb.e21.cn）进行网络报名，选择“普通考生”类型报考

我校（具体报名流程请登录报名平台查看《考生须知》）。考生认真

填写各项信息，对其提供的信息和资料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

3.报考专业：根据省教育厅文件精神，考生只能填报一个与本人

专科专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我校院校代码为 13256，各本科专业代码

见附件 1。

（二）资格审核

1.学校 5 月 17 日 8:00—18:00 在对考生志愿进行审核，志愿信

息审核通过的考生不得再更改志愿信息；志愿信息审核未通过的考生

可在 5 月 18 日 8:00-17:00 更正一次志愿信息。学校 5 月 19 日

8:00-17:00 对更正志愿的考生进行志愿终审。

2.志愿审核确认通过的考生可在 5 月 17 日 8:00—5 月 20 日

14:00 在报名平台下载并打印专升本报名申请表（打印后要在“申请

须知与承诺”一栏手写签名）。考生须在 5 月 20 日 8:00—5 月 25

日 18:00 登陆我校官网（www.wlxy.hbnu.edu.cn）的专升本信息平台

提交审核材料（本人身份证，考生报名申请表（签字后）及个人《教

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申请方式详见教育部学信网说明：

https://www.chsi.com.cn/xlcx/rhsq.jsp）），并按 80 元/人的标

准在线缴纳报名考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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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报名平台报名但未在规定时间登陆我校专升本信息平台提

交审核材料或逾期未缴纳报名考试费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

格；报名考试费缴纳后，无论参加考试与否，一律不再退费。

4.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学校对考生的资格审查将贯穿招

生、考试、录取、报到等工作全过程，在整个专升本各工作环节，一

旦发现考生有弄虚作假、违规违纪行为，一律取消考生报名、考试、

录取、报到资格。

四、考试

（一）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公共课科目为英语，总分 100

分；各专业课科目总分均为 150 分。各专业具体专业课科目和参考教

材见《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专升本考试科目及参考教材》

（附件 2），各科目考试大纲见《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专

升本考试大纲》（附件 3）。

（二）考试时间和地点

1.考试时间：2021 年 6 月 19 日（星期六），公共课科目英语考

试时间：9:00—11:00，专业课科目考试时间：14:30—16:00，美术

学、音乐学专业科目考试 14:00 开始。

考试当日，我校为考生免费提供中餐和午休场地。

2.考试地点：考场设在我校教学楼，各考场具体安排见准考证。

考生可在 6 月 18 日下午进入我校查看考场。

3.考试形式：除音乐学专业《专业综合》科目的《钢琴、声乐、

器乐（三选一）》采用现场演奏的形式考核外，其他科目考试形式均

为笔试、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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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入场流程

1.考生于6月12日至18日登陆我校专升本信息平台自行打印准

考证，持 2021 年专升本考试准考证和个人二代身份证参加考试。

2.考生应做好个人防护工作。考生应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做好个人防护工作。考生进入校园时须佩戴口罩，接受工作人员体温

测量。

3.考生体温如果出现异常，应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到指定地点

休息。十分钟后再次测量体温，若体温正常可进入学校参加考试，如

果体温仍然异常，则考生进入备用考场参加考试，并按照上级疫情防

控指挥部有关规定处理。

（四）成绩发布

考生可自 6 月 24 日起登录我校专升本信息平台查询个人考试成

绩。考生考试总成绩为公共课科目英语与专业课科目的成绩总和。

（五）成绩复查

考生对本人成绩如有疑问，须在 6 月 24-26 日向我校提出成绩复

查申请，同时填写成绩复查申请表，发至指定邮箱。学校将及时组织

专人进行复核，并在 1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五、录取

（一）录取标准

我校依据考生两门课程考试的总成绩，在计划内分专业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录取。对单科成绩为零的考生不予录取。若同专业考生考试

总成绩相同，则按公共课科目英语成绩较高者优先确定拟录取名单。

（二）补录方法

若我校已完成招生计划，不再进行补录。如我校有未完成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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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由省教育厅统一在专升本报名平台公布，供第一轮未被录取的

考生报名补录。报名补录考生参加专升本考试的专业应与报名我校补

录的本科专业相近。我校根据公共课科目英语成绩对报名参加补录的

考生按专业补录计划分专业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三）录取公示

我校将在 6 月 29 日在学校官网公布各专业预录取名单，公示期

为 7 天，公示期内接受社会监督，在公示期满后一周内学校将拟录取

名单报送省教育厅复核。

（四）录取通知书发放

经教育厅复核备案后，学校将通过中国邮政 EMS 向被录取考生寄

发录取通知书。

六、收费项目和标准

根据《湖北省物价局、湖北省教育厅关于规范教育招生考试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鄂价费﹝2006﹞107 号）文件规定，报名参加我

校普通专升本考试的考生应向我校缴纳普通专升本报名考试费，收费

标准为 80 元/人。被我校录取的 2021 年普通专升本学生，入学后的

学费、住宿费等收费项目和标准与经物价主管部门批准的我校 2021

年同一专业的普通全日制本科生一致。

七、入学报到及学籍管理

被录取的专升本学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和专科毕业证书

等原件，按录取通知书的具体要求到校报到，如有逾期未到校的，一

律取消入学资格。

学校在报到时对专升本学生入学资格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

入学手续，予以学籍注册。审查发现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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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等情况，学校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我校对录取的专升本学生按照教育厅鄂教高函[2021]8 号文件

精神进行管理。专升本学生原则上单独编班教学，确实无法单独编班

的安排在同专业三年级插班教学。专升本学生进入本科专业学习后，

与其他本科生一样享受奖学金、助学金等待遇，但不得转专业或转学。

专升本学生按专业培养方案修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颁发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文凭。毕业证书内容按照国家规定填写，标注“在本校

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的实际时间

填写。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应学士学位。

八、联系方式

我校自即日起接受考生专升本工作咨询。

咨询时间：8:00—22:00

咨询方式：0714-5221102，0714-5221033；

QQ 群：539109575，751560942。

联系人：曾老师（QQ：284109347），邮箱：284109347@qq.com。

我校专升本信息发布网址为：www.wlxy.hbnu.edu.cn/jwb,投诉

举报电话：0714-5220009。

我校地址为：湖北省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大道东 666 号。

附件:

1.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普通专升本各专业招生计划

2.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专升本考试科目及参考教材

3.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专升本考试大纲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 4月 30 日

mailto:284109347@qq.com。
http://www.wlxy.hbnu.edu.cn/jwb,投诉举报电话：0714-5220009。
http://www.wlxy.hbnu.edu.cn/jwb,投诉举报电话：0714-5220009。


— 7—

附件 1：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普通专升本各专业招生计划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招生计划数（人）

1 经济学 020101 30

2 学前教育 040106 80

3 小学教育 040107 100

4 汉语言文学 050101 140

5 英语 050201 40

6 历史学 060101 30

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30

8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50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1 100

10 财务管理 120204 60

11 物流管理 120601 30

12 音乐学 130202 25

13 美术学 13040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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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专升本考试科目及参考教材

专业名称
公共课
科目

专业课科目

科目名称 参考教材

经济学

英语
（不指
定参考
教材）

计算机应用技能 不指定参考教材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学 李生兰主编《学前教育学》（第三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学教育 小学班级管理 邓艳红主编《小学班级管理》（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语言文学 现代汉语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下册）（增订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语 基础英语 杨立民主编《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 1-3》（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历史学 中国文化概论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第二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应用技能

不指定参考教材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能

财务管理 计算机应用技能

物流管理 计算机应用技能

音乐学
专业
综合

乐理 童忠良主编《基本乐理教程》（2001 版）上海音乐出版社

钢琴、声
乐、器乐
（三选一）

自备乐曲两首，不指定参考教材

美术学 素描（人物） 不指定参考教材

注： 音乐学专业的《专业综合》科目包含两种考核，即《乐理》和《钢琴、声乐、器乐（三选一）》，《专业综合》成绩=《乐理》

成绩（50 分）+《钢琴、声乐、器乐（三选一）》成绩（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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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2021 年专升本考试大纲

《英语考试大纲》

《学前教育学考试大纲》

《小学班级管理考试大纲》

《现代汉语考试大纲》

《基础英语考试大纲》

《中国文化概论考试大纲》

《计算机应用技能考试大纲》

《乐理考试大纲》

《素描（人物）考试大纲》


